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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99學年度第1學期臨時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時間：99年10月19日(星期二)下午15時5分 

地點：研究大樓二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詹學務長惠登                                        記錄:蔡明施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一、主席致詞(略)。 

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須知」第 4條、第 5 條，

以及第 7 條修正草案，提請通過。 

說明： 

一、修訂目的：配合教育部修正建議（依據教育部 99 年 9 月 29日台僑

字第 0990166623 號函之修正建議辦理）及為擴大本校學生踴躍申

請，於本會議進行修正討論後，在教育部規定的 10 月底之申請期限

前報部。  

二、如經決議同意通過，報請校長核定發布後實施。 

辦法：檢附「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須知（修正草案）」

乙份。 

決議：第3條及第4條作部份文字修正（詳如附件），其餘條文照案通過。 

 

散會：15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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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須知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三、每學年度經分發、考試錄取就

讀本校研究所碩、博士班具正

式學籍之在校僑生（不含交換

生），得申請本獎學金。 

三、每學年度經分發、考試錄取就

讀本校研究所碩、博士班具正

式學籍之僑生（不含交換

生），得申請本獎學金。 

 

四、 

(二)第 1 學期核撥自 8 月 1 日起至
隔年 1 月 31 日止，第 2 學期核
撥自 2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
止。畢業生則核撥至畢業月份
止。 

四、 

(二)每學年自 9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於學期開始後註冊就學

者，自就學當月核給獎學金。 

配合教育部 99年 9月 29日

台僑字第 0990166623 號函

之修正建議辦理。 

五、獎學金名額：每學期獎學金名

額，依就讀本校研究所僑生實

際人數，經教育部核定當學期

補助款總額，受理名額申請及

辦理遴選。 

 

五、獎學金名額：每學年獎學金名

額，依就讀本校研究所僑生實

際人數，經教育部核定當年度

補助款總額，受理名額申請及

辦理遴選。 

 

配合教育部 99年 9月 29日

台僑字第 0990166623 號函

之修正建議辦理。 

七、 

(四)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達 

80 分(至少修習 7 至 9 學分以 

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且 

在校未受小過以上之懲處。 

 

七、 

(四)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達 

85 分(至少修習 7 至 9 學分以 

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且 

在校未受小過以上之懲處。 

 

為擴大本校學生踴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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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須知 
                                                      

98 年 12 月 29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及 99 年 5 月 7 日簽奉 校長核定公告施行 

99 年 10 月 19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臨時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獎勵海外優秀僑生回國就讀本校研究所，特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設置研究所優秀

僑生獎學金作業要點」，訂定本須知。 

二、本須知所指海外優秀僑生，係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於大學校院研究所就學之

優秀僑生，或港澳學生經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規定入學者，準用之。其僑生身分

由僑務委員會認定；港澳學生身分由教育部認定。 

三、每學年度經分發、考試錄取就讀本校研究所碩、博士班具正式學籍之在校僑生（不含交換生），

得申請本獎學金。 

四、獎學金核發期限： 

    (一) 1、碩士班：自碩一第 2 學期起至碩三第 2 學期止，共 5 學期。 

        2、博士班：自博一第 2 學期起至博四第 2 學期止，共 7 學期。 

(二)第 1 學期核撥自 8 月 1 日起至隔年 1 月 31 日止，第 2 學期核撥自 2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

畢業生則核撥至畢業月份止。 

五、獎學金名額：每學期獎學金名額，依就讀本校研究所僑生實際人數，經教育部核定當學期補助

款總額，受理名額申請及辦理遴選。 

六、獎學金金額：每名每月不低於新台幣壹萬元整，按月造冊核發。 

七、申請資格： 

    (一)碩士班：一至三年級碩士班僑生。 

    (二)博士班：一至四年級博士班僑生。 

    (三)新生自第 2 學期起受理申請。 

    (四)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達 80 分(至少修習 7 至 9 學分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且在校

未受小過以上之懲處。 

    (五)未享有我政府機關(構)或學校所設置之各類獎補助金。 

八、申請期間：每學期開學後 1 個月內由學務處課外組公告受理申請，申請人應於申請截止日前，

檢附下列文件，向學務處課外組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含居留證影本、護照影本)； 

(二)在學證明正本 1份； 

(三)上一學期成績單正本 1 份； 

(四)研究計畫 1份（2 千至 3千字）； 

(五)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九、審查及公告方式：由學務長、課外組組長、生輔組組長、諮商中心主任，以及承辦人員等 5 人

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小組必要時，得予以面談決定之。遴選獲獎名單，簽請  校長核定後，公

告得獎名單。 

十、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停止發放： 

(一)經核發後，畢業、休學、退學、註銷學籍、自行轉讀或變更、喪失學生身分，予以停發當月

獎學金。 

(二)當學年度受記小過以上處分者，自學校核定公告次月起停發或追繳。 

(三)獲本獎學金者經查有偽造或提供不實情事經查屬實者，停止發給並追繳已領之獎學金。 

十一、本須知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發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